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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已回购股份后

的股本总额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50元人民币（含税），不转增，不送红股。

本预案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如在预案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

享有分配权的股本总额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纵横通信 603602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朱劲龙 莫彩虹

联系地址 杭州市滨江区协同路190号A座18层 杭州市滨江区协同路190号A座18层
电话 0571-87672346 0571-87672346
传真 0571-88867068 0571-88867068
电子信箱 zqb@freelynet.com zqb@freelynet.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根据《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上市公司行业统计分类指引》，公司所处行业属于“I65软件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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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服务业”。

2024年，通信行业作为数字经济的“底座”，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全面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

互联网行业持续深化数字化转型，行业呈现“存量竞争与增量创新并存”的特征，技术创新与政

策规范共同推动科技行业向高质量方向演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统筹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力量和新质生产力发展。

通信领域，工信部发布的《2024年通信业统计公报》显示，2024 年，5G网络建设深度覆盖，

截至 2024 年底，全国移动电话基站总数达 1265万个，比上年末净增 102.6万个。其中 5G基站为

425.1万个，比上年末净增 87.4万个。5G基站占移动电话基站总数达 33.6%，占比较上年末提升

4.5个百分点。移动电话用户规模持续提升，截至 2024 年底，我国移动电话用户规模达 17.9亿户。

其中 5G移动电话用户达到 10.14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 56.7%，比上年末提高 9.6个百分点。

移动互联网流量保持两位数增长，月户均流量（DOU）持续走高。2024 年，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

达 3376亿 GB，比上年增长 11.6%，其中 5G 移动数据流量占比近六成，同比增速超 40%；全年

移动互联网月户均流量（DOU）达 18.18GB/户·月，12 月当月 DOU达 19.7GB/户，均处于历史最

高位。

2024年“互联网+”领域在政策引领与技术突破下，从“工具性连接”迈向“系统性重构”。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完善促进数字产业化和产

业数字化政策体系。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等提出“防止‘内卷式’
恶性竞争”“要加强监管，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等政策要求。2024年，中国数字营销行业持

续发展，根据极光月狐测算，2024 年中国数字营销市场规模约 1.05 万亿元。2024 年我国跨境电

商进出口达到 2.63万亿元，增长 10.8%，已经成为我国外贸发展的有生力量。此外，技术创新成

为推动生态发展的关键，AI赋能零售媒体网络，电商平台整合消费与内容生态，实现“支付即营

销”闭环，广告转化率持续优化，AI大模型的技术驱动与深度应用推动智能制造、能源管理、智

慧医疗智能家居等场景广泛应用。在政策指引、规范治理、行业自律的共同作用下，我国互联网

行业竞争秩序持续向好。

低空经济领域，2024年被定义为“低空经济元年”，国家首次将低空经济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并纳入“新质生产力”范畴，明确其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地位。中央及地方政策密集出台，2024
年 3月 27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科学技术部、财政部、中国民用航空局等四部门联合印发了《通

用航空装备创新应用实施方案（2024—2030 年）》，提出到 2030 年，以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为特征的通用航空产业发展新模式基本建立，支撑和保障“短途运输+电动垂直起降”客运网络、

“干-支-末”无人机配送网络、满足工农作业需求的低空生产作业网络安全高效运行，通用航空

装备全面融入人民生产生活各领域，成为低空经济增长的强大推动力，形成万亿级市场规模。2025
年 2月 24 日，民用航空法修订草案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初次审议，修订草案

包含促进通用航空和低空经济发展，明确国家鼓励发展通用航空，加快构建通用航空基础设施网

络；拓展通用航空业务范围，允许通用航空企业从事部分定期运输业务；促进通用机场发展，在

“民用机场”一章中专设“通用机场”一节，对国家统筹运输机场和通用机场协调发展等作了规

定；保障低空经济发展对空域利用的合理需求。随着 5G-A、物联网技术、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

eVTOL商业化进程将不断加速，新兴市场潜力持续激发。除了传统的工业、农业、服务业、交通、

物流等领域外，低空经济的应用领域还将进一步拓展到应急救援、城市管理、公共安全、环保监

测等更多行业和领域，这些新应用场景将激发更大的市场潜力。

2024年，公司继续发扬“艰苦奋斗、永续创新、拥抱变革”的企业精神，在稳固数字基建业

务（5G新基建和政企行业数智化服务）的同时，大力发展全域数字营销业务，并通过战略收购上

海狮尾智能，积极布局低空经济产业，稳健经营与创新布局并举。

5G新基建相关服务包括通信网络建设服务和通信网络代维服务，主要是为客户提供 5G移动

通信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的网络建设服务及建成后的运维服务，从项目实施与交付到网络运维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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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等全方位一体化服务。公司 5G新基建相关业务主要通过参与客户公开招投标方式取得。

政企行业数智化服务主要是指公司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移动通信等技术，

为客户提供集设计、研发、集成、实施、运营等于一体的数智化一站式解决方案，赋能政府、企

业及行业大客户在大数据时代实现信息化、数字化、智慧化的转型和升级，为客户提供信息化应

用和解决方案，助力其数字化转型。公司主要采取联合电信运营商或通信设备商、利用自有运营

平台、运营商营销渠道及公司良好的市场推广能力获取项目。

全域数字营销服务主要是指公司凭借自身资源优势以及团队多年来积累的技术能力，利用自

研数据运营平台，为客户提供基于互联网媒体的涵盖创意素材制作、投放策略定制、实时数据分

析、运营优化等全方位的精准数字营销服务。公司利用大数据分析及机器学习，为电信运营商、

互联网权益客户及消费电子品牌客户等对接字节系、腾讯系、阿里系、快手系、京东系等头部流

量平台，通过大数据提取、分析和预测，结合 AI优化算法，高效塑造品牌影响力，以实现品牌客

户用户增长与存量用户价值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正式布局低空经济领域业务，明确未来公司低空经济业务将围绕三大方向深

化布局：高安全等级的机载航电飞控系统研发（智能飞控）、低空交通新基建业务（智能空管）以

及无人机自主巡检业务（智能场景）。公司低空三大业务形成闭环：飞控系统为技术核心，空管平

台赋能低空新基建，无人机巡检拓宽智能应用场景。高安全等级的机载航电飞控系统研发（智能

飞控）为公司长期投入布局的战略型业务。航电飞控是飞机的“神经系统”，起到各类飞行器的

感知、融合、决策、规划和控制的关键作用，公司专注于 eVTOL 及中大型无人机的航电飞控系

统研发，面向符合民航局适航认证要求的自动飞行控制系统，助力各类飞行器主机厂商加速取证。

低空交通新基建业务（智能空管）的定位是：为低空经济基础设施，提供空域管理、飞行调度及

自动化运营解决方案。公司基于自身在智慧城市方面的技术基础，帮助一些地方政府建立符合当

地特色的低空管理平台，包括空域网的规划、基础设施网（eVTOL垂直起降机场等）的建设、低

空空联网的搭建、应用服务网的布局等。空管平台的拓展与延伸，不仅可以提升当地低空管理的

安全性和效率，还将结合当地的文旅、物流、农业等领域的低空应用，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升级的

重要引擎。无人机自主巡检业务（智能场景）主要是通过加载智能飞控的无人机来完成各类巡检

工作，其中包括城市超高楼、水利、桥梁、交通、港口等场景。公司全资子公司狮尾智能全国首

创的城市超高层建筑自动巡检，集成智能网联、感知避障等技术，可在复杂城市环境中超视距作

业，相比传统人工检测，效率提升 10 倍以上，成本降低 70%。狮尾智能城市高楼无人机自动巡

检已被写入中国航空学会《低空应用场景白皮书》，并入选杭州市 2024 年低空经济十大应用场景。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4年 2023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22年

总资产 2,331,232,251.85 1,691,554,666.88 37.82 1,592,903,394.26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040,576,397.23 801,814,588.21 29.78 755,236,819.07

营业收入 1,664,834,162.11 1,358,596,363.71 22.54 1,133,800,781.02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18,861,419.66 32,853,175.57 -42.59 21,921,234.80

归属于上市公 5,607,183.83 29,989,296.72 -81.30 22,352,80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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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271,826,709.79 74,129,006.14 -466.69 129,817,323.09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

2.48 4.28 减少1.80个百分

点
2.94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9 0.16 -43.75 0.11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9 0.16 -43.75 0.11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409,133,581.21 498,294,286.43 432,823,799.85 324,582,494.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223,409.04 9,275,406.22 13,137,478.17 -2,328,055.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3,615,274.12 6,432,424.69 12,150,722.27 -9,360,689.0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39,595,606.63 -81,103,975.16 -4,955,291.75 -46,171,836.25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7,62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5,965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户）
0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质押、标记或冻结

情况

股东

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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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股

份数量

股份

状态
数量

苏维锋 0 62,284,331 27.17 0 质押 30,000,000 境内自然人

林爱华 0 8,210,800 3.58 0 质押 5,100,000 境内自然人

吴海涛 0 5,464,725 2.3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濮澍 0 4,995,500 2.18 0 质押 2,700,000 境内自然人

施维 2,455,700 2,455,700 1.0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李怡名 1,688,172 1,914,296 0.8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杨建 1,433,206 1,433,206 0.6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郑洪大 1,429,600 1,429,600 0.6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林炜 0 1,310,000 0.5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华夏兴

阳一年持有期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未知 1,204,064 0.53 0 无 0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苏维锋与林爱华系夫妻关系，林爱华与林炜系姐弟关系。除此之

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

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

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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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2024年，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坚持稳健经营与创新布局并举，优化业务结构，加速发展数字

营销业务，积极布局新质生产力赛道，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16.65亿元，同比增长 22.54%，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86.14万元，同比下降 42.59%。2024年公司持续扩大新业务布局，强

化基础能力建设，为 2025年盈利能力提升打下基础。

2024年，公司全域数字营销服务业务通过技术赋能与资源整合实现跨越式发展，成为驱动公

司业务结构优化的核心增长引擎。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8.92亿元，同比增长 60.38%，占公司

主营业务收入比为 53.98%，已经成为公司第一大业务板块。报告期内，公司全域数字营销业务通

过品类、流量、区域多维拓展的思路，实现了业务规模的扩张，形成了业内领先的流量渠道管理

能力、数字产品组合能力、核心数据运营能力、AI技术融合能力等。2024年公司运营的产品品类

包括数字商品与实物商品，数字商品覆盖通信服务、影音娱乐、本地生活、车主服务、教育办公、

游戏卡券、医疗健康等上千种品类，实物商品涵盖 3C数码/小家电等消费电子产品；流量触点覆

盖淘宝/天猫/拼多多/京东等货架电商、抖音/快手/微信等内容电商平台以及超百个中长尾互联网渠

道平台；区域上延伸布局欧美、东南亚、拉美等全球跨境电商平台。通过“全域+多品+全球”的

战略布局，公司数字营销业务已经初步形成了融合“产品+平台+数据”的全域流量生态与海量数

据，并通过在流量复用、用户标签分析、营销内容创作等方面积极应用 AI大模型技术，实现业务

降本增效。同时公司数字营销业务也积极助力国产 AI模型的商业化，公司系国内 AI模型推广领

域的战略服务商，服务客户包括字节、阿里、百度、KIMI等。

5G新基建业务方面，报告期内该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5.48亿元，占比约 33.19%，业务保持稳

定发展。2024年，公司持续巩固浙江核心市场优势，突破上海铁塔、河北铁塔、江西移动、河南

移动等省采业务；公司被上海铁塔授予“上海市第七届进博会通信保障先进合作单位”，被浙江

铁塔、江苏铁塔等客户评为优秀合作单位，并已连续两年被中国铁塔评为“四星级代维单位”，

专业服务能力获得客户高度认可。

政企行业数智化业务方面，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2.12亿元，占比约 12.83%。报告期内，

公司政企业务坚持“横向拓展区域，纵向做深行业”的经营策略，客户区域覆盖四川、浙江、重

庆、广西、湖北等省份，行业方面覆盖智慧政府、智慧医疗、智慧警务、智慧酒店、智慧交通等

场景。

战略布局方面，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战略性收购上海狮尾智能化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

整合狮尾智能在航电飞控领域的技术能力与适航认证经验，正式切入低空经济赛道。公司低空经

济业务将布局三大板块：高安全等级的机载航电飞控系统研发（智能飞控）、低空交通新基建业

务（智能空管）以及无人机自主巡检业务（智能场景）。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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